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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肺炎追加預算係因應防疫及紓困需求增加編列 並非「回補」 

一、 肺炎特別預算執行期間共 1年半，半年內已執行逾 5成 

肺炎特別預算已編列 2,100 億元(原預算 600 億元、第 1

次追加預算 1,500 億元)，截至 109.7.23 止已執行 1,162 億

元，占預算數 55%。 

二、 本次追加預算除歸墊移緩濟急數 223 億元，其餘 1,877 億元

皆係增加編列 

勞動部及農委會辦理勞工、農漁民生活補貼 223 億元，

係依災害防救法規定，由總預算及基金預算移緩濟急支應，

惟為免影響原本政務之正常推動，故此 223 億元必須辦理「歸

墊」。至其餘 1,877 億元部分，皆係因應防疫及紓困需求增加

編列。 

三、 預算書所列「不敷數」係指疫情影響期間較原預估長且嚴重，

故需擴增量能而增加編列數，並非已先支用而「回補」    

    例如經濟部編列捐助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專款，是因

企業貸款較原預估增加，故再增編 450 億元；振興三倍券由

原局部業別折扣，擴增為全面性刺激消費，增編 382 億元；

又如營業用電補貼因補貼用戶較原預估增加，所以再增編140

億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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